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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北區青聚點地方創生團隊人才培力計畫 

                                    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26日公告 

壹、 緣起： 

為配合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下稱青年署)推動「發展及整備地方創生青聚點計

畫—打造區域性青聚點」，本府青年事務局(下稱青年局)作為北區青聚點 

，扮演區域共好、地方共創的「平臺」角色，提供有興趣或已投入地方創生

的青年團隊，跨領域、跨地域的多元媒合交流活動與培育輔導資源。藉由建

立網絡、串聯合作、共學討論、專業諮詢、公私媒合等機制，協助青年團隊

在區域內創造更多連結，共同深化青年參與地方創生的行動與能量。 

貳、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參、 參與對象：  

一、 以獲選 110年北區青聚點地方創生團隊為優先。 

二、 其他 15 歲至 45 歲青年，於北區(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

竹縣、新竹市及連江縣)具行動場域及在地推動經驗，或對投入地方創生

有興趣者亦得參與，個人或團體(主要由 15歲至 45歲青年組成)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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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培力機制與輔導資源 

一、 跨域媒合交流活動： 

(一) 以「月推、季聚、成果交流會」之週期頻率，與青年行動團隊合作

辦理 12 場次跨領域、跨地域連結之地方創生通識課程、推廣講座、

實作工作坊及深度互動營隊等交流活動，協助青年團隊增進地方創

生所需商業、會計、法律、產品媒合、品牌意識、團隊溝通及數位

行銷等多元知能，預訂期程如下（具體時間地點將另行公告，青年

局保有調整之權利）： 

 

 

 

 

 

 

 

 

 

 

 

 

 

(二) 前揭跨域媒合交流活動預計與團隊合辦，所需設計規劃、活動執行、

行政支援(如庶務支出、交通往返)、參與策展等經費由青年局支應。 

 

項目 月份（暫定）       說明 

月推 
(計 9 場) 

3、5、6、8、

9、11 
(擇 3 個月份辦理 2

場、其餘月份各 1場) 

以工作坊、媒合會、讀書會、沙龍講

座等青年小聚形式，設計較活潑、軟

性的推廣活動，推廣地方創生的理念

與實踐，吸聚更多青年加入地方創生

的行列。 

季聚 
(計 2 場) 

4、7 

按季擇農業、族群、文化、產業等特

色主題，分流至北區不同縣市進行系

列工作坊與研討活動，進行跨縣市媒

合交流的中型聚會。 

成果 

交流會 
(計 1 場) 

10 

結合主題論壇與創生見學團，設計二

日以上深度媒合交流的大型盛會，邀

集各區域青聚點及青年團隊參與，從

創生議題探討，並實地探訪，促進跨

區域的合作與串聯；並結合靜態策展

與互動科技，邀集青年團隊提供影

片、社群貼文、紙本刊物或圖文集，

協力展示北區地方創生網絡的成果與

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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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間借用服務： 

(一) 借用空間：北區青聚點提供空間如下： 

(二) 詳細介紹、借用程序及其他支援空間請至青年局官網北區青聚點

(https://reurl.cc/e6WM2K)分頁了解。 

三、 輔導諮詢門診服務(採線上方式辦理)： 

(一) 由北區青聚點專案辦公室提供空間借用、申請補助等行政諮詢服務，

成為青年的支持系統。 

(二) 組成地方創生業師顧問團，針對行動方案提供個別化的專案諮詢，每

隊申請以 3次為原則。 

序號 場域名稱 空間功能 

1 

 

青年局 2樓 

 

1.會議、展示、多功能空間等。 

2.開放使用時間：預計以平假日上

午 9 時至下午 6 時為主(實際以青

年局公佈為準)。 

2 

 

桃園設計庫 

 

1.多功能空間。 

2.可供作課程、講座及工作坊等多

元使用。 

3.開放使用時間：預計為平日上午 8

時 30分至下午 9時 30分，假日上

午 8時 30分至下午 6時 30分。 

3 
桃園市社會企業中心 

平鎮館 

1.多功能空間。 

2.可供作課程、講座及工作坊等多

元使用。 

3.開放使用時間：預計為周二至周

六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 

https://reurl.cc/e6WM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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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創生資源媒合：輔導申請政府研發補助、貸款及群眾募資等早期資金，或

輔導地方創生商品上線電商平台，減輕投入地方創生初期的資金壓力，並

帶領青年媒合產官學研等單位，協助拓展市場及通路。 

五、 創生事蹟宣傳與行銷 

(一) 社群行銷：協助將團隊行動事蹟或故事貼文，露出於青聚點官網、臉

書粉絲專頁及相關網站。 

(二) 行動推廣：參加如電視節目、電台廣播、公益活動宣傳等相關活動，

推展地方創生實踐方案的精神及成果。 

伍、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參加本培力計畫所送之資料（包括文字、照片、影像、影音等）應優先

確認內容著作權之適法性，所有共著者並應同意授權予青年局得於五年

內自由運用於各項政策推廣宣傳等公益出版及非營利活動使用；如有因

著作權爭議訴訟者，應由參與培力者自行處理。 

二、 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青年局得隨時補充或修改，統一於官網公告；所

有培力內容及獎勵機制，青年局保有最終修改及解釋之權利。 

陸、 聯繫窗口：有關跨域媒合交流活動、空間借用服務及輔導諮詢門診等資源，

相關細節請洽詢以下人員。 

一、 北區青聚點專案辦公室 陳美玲小姐、蘇玟叡先生 03-4225205分機 6025 

二、 青年局 公共參與科 何京嬙小姐 03-4225205分機 6004 


